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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稅務(修訂)(雜項條文)條例草案》委員會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提供有關《2021 年稅務 (修訂 )(雜項條文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的背景資料，並綜述當局就有關立法建議諮詢財經事務
委員會("事務委員會")時委員提出的意見和關注。 
 
 
背景 
 
不經法院的公司合併 
 
2.  在《公司條例》(第 622章)於 2014年 3月 3日生效之前，公司
合併 1 只能通過法院按舊有《公司條例》(第 32章)批准的法定程序或通
過特定私人合併條例進行。 
 
3.  自 2014 年 3 月 3 日起，《公司條例》第 13 部第 3 分部容許
同一集團內全資擁有而在香港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通過不經法院

的程序作出合併，並作為一間公司繼續存在("合資格合併")。該等程序
可以是縱向合併，即控權公司及其一間或多於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合併，

以控權公司作為合併後公司；或是橫向合併，即某公司的兩間或多於兩間

全資附屬公司合併，並以當中一間附屬公司作為合併後公司。 2 目前，
稅務局按照其網站發布的評稅指引就合資格合併個案作出評稅。為求清

晰明確，政府當局認為需作出法例修訂，把該指引納入《稅務條例》

(第 112章)。 
 
                                                           
1 合併是通過法律程序把最少兩間公司的承諾、產權和負債合併，並歸入其中一間原有
公司或一間新成立的公司，而股東則成為新成立公司或合併後公司的股東。  

 
2 合併時股份沒有被註銷者為合併後公司；合併時股份被註銷者則為參與合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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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以售賣方式轉讓或繼承指明資產 
 
4.  目前，除少數情況外，3《稅務條例》沒有條文處理包括在合資

格合併等情況下非以售賣方式轉讓資產。在沒有具體條文下，在評定

利得稅時，某人就其資本開支已獲給予的扣除或免稅額不能被回撥。政府

當局認為需修訂《稅務條例》，以訂定條文，訂明納稅人在繼承"指明
資產"4 的情況下的稅務處理。 
 
提交報稅表 
 
5.  目前，稅務局現有資訊科技基礎設施的數據上載能力非常有

限，無法支援以電子方式處理大量的會計和財務數據，故大多數利得稅

報稅表都並非以電子方式提交。 
 
6.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財委會")在 2020 年 7 月 2 日批准一筆約
7億 4,200萬元的新承擔額，用以優化稅務局的資訊科技系統和設施，並
把有關系統和設施重置於啟德發展區的新稅務大樓，當中包括建立商業

稅務網站，以便企業以電子方式提交報稅表(包括會計和財務數據)("電子
報稅")。第一階段會提升現有"稅務易"網站，讓更多企業可自願以電子
方式提交利得稅報稅表(包括財務報表)，經提升的系統會在 2023年左右
推出；第二階段則會建立新的商業稅務網站，預計於 2025年完成。政府
當局會就《稅務條例》提出修訂，以完善以電子方式提交報稅表的法律

框架，從而為稅務局推行電子報稅的計劃提供法律依據。 
 
在指明情況下扣除外地稅款 
 
7.  目前，為確定某人在香港的應課稅利潤，《稅務條例》

第 16(1)(c)條就已繳付的外地稅款以扣除方式提供有限度寬免，以便
處理某些指明利息、收益和利潤在香港徵收利得稅所衍生的雙重課稅問

題，但自《2018 年稅務(修訂)(第 6 號)條例》("《2018 年修訂條例》")
生效後，這種扣除方式不適用於在與香港訂有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的地區

("協定地區")繳付的外地稅款。 
 
  

                                                           
3 《稅務條例》(第112章)有條文處理有關停業而無售出環保車輛(第16J(5B)條)及機械
或工業裝置(第38(4)條和第39D(4)條)的情況。根據該等條文，稅務局局長獲賦權把
資產的公開市場價值當作售賣得益。  

 
4 指明資產包括研發活動的機械、工業裝置或所產生的權利；專利權或工業知識的權
利；指明知識產權；訂明固定資產；環保設施；商業建築物及構築物；工業建築物

及構築物；以及機械或工業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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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據政府當局所述，持份者對《2018年修訂條例》作出的改動表示
關注，他們關注到有關改動對於與協定地區有業務往來的外地法團的

香港分支機構 (尤其是透過分行在香港營運的外地銀行 )會帶來負面
影響。由於該等外地法團的分支機構在香港不獲稅項寬免，若在居住地

也不獲寬免，該等分支機構的收入便須同時在香港和協定地區課稅。

此外，持份者關注目前就指明利息、收益和利潤繳付的外地稅款所提供

扣除的範圍過於狹窄，並建議擴大扣除範圍，以涵蓋就特許權使用費等

其他收入繳付的外地稅款。 
 
9.  經考慮持份者的意見後，政府當局會就《稅務條例》提出修訂，

以便 (a)把現時香港居民人士和非香港居民人士在非協定地區就指明
利息、收益和利潤所繳付外地稅款可予扣除的安排，擴大至涵蓋在協定

地區繳交該等稅款的非香港居民人士；(b)限制非香港居民人士(在協定
地區或非協定地區)繳付外地稅款的扣除款額，僅以該人無權在其居住地
用作申索寬免(不論以扣除或其他方式提供)的所繳外地稅款為限；以及
(c)擴大現時就指明利息、收益和利潤所繳付外地稅款可予扣除的安排，
以涵蓋就某些須按總收入繳稅的收入所繳付的外地稅款(例如就特許權
使用費徵收的預扣稅)，惟須符合上文(a)及(b)所述的相同限制。 
 
 
《2021年稅務(修訂)(雜項條文)條例草案》 
 
10.  條例草案於 2021年 3月 19日刊登憲報、於 2021年 3月 24日
的立法會會議上首讀。條例草案旨在修訂《稅務條例》，以： 
 

(a) 就關乎《公司條例》第 13部第 3分部所指的公司合併的稅務
處理訂定條文； 

(b) 就關乎轉讓或繼承某些資本資產的稅務處理訂定條文； 

(c) 改進根據《稅務條例》的規定提交報稅表的機制；及 

(d) 改進關乎扣除就某些收入、利潤或收益繳付的外地稅款的
現行條文。 

 
11.  條例草案第 2 部載有關乎合資格合併的條文，該等條文就合
資格合併的稅務處理 (草案第 3 條 )及計算參與合併公司和合併後公司
應繳利得稅的特別稅務處理(草案第 4條)訂定條文。條例草案第 3部載有
關乎指明資產的條文，該等條文訂明關乎轉讓或繼承指明資產的稅務處

理。條例草案第 4 部訂明關乎提交報稅表的修訂，當中的主要條文為優
化提交報稅表機制訂立法律框架，包括容許混合報稅(草案第 7 條)，賦
權稅務局局長可規定某類別或種類的人須以電子紀錄的形式提交報稅

表，並容許納稅人聘用服務提供者提交報稅表(草案第 8 條)。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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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部載有關乎扣除外地稅款的條文。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
TsyB R 183/700-6/12/0 (C))第 21段，以及有關條例草案的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 LS57/20-21 號文件)第 5 至 17 段載述條例草案各項主要條文的
詳情。 
 
12.  條例草案如獲通過，將於獲制定的條例於憲報刊登當日起

實施。有關扣除外地稅款的修訂條文由 2021-2022 課稅年度起生效。 
 
 
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注 
 
13.  政府當局曾於 2021年 1月 4日的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事務
委員會簡介有關不經法院程序的公司合併，非以售賣方式轉讓及繼承

指明資產，以及提交報稅表的立法建議。下文各段綜述委員在會上提出

的主要意見和關注。 
 
立法建議可望帶來的好處 
 
14.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就條例草案的好處提供詳情，並詳述政府

當局擬透過條例草案帶動甚麼類型的經濟活動。此外，委員強調，政府

當局為香港公司提供特別稅務處理時，應參考其他司法管轄區向該等地

區的公司提供優惠稅務待遇時的做法。 
 
15.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有關不經法院的公司合併及非以售賣方

式轉讓及繼承指明資產的稅務處理的立法建議是對《稅務條例》作出的

技術性修訂。雖然有關建議的經濟效益難以量化，但該等修訂會令有關

的稅務處理更加清晰明確，利便公司營商。此外，電子報稅的立法建議

可減低公司的合規成本。 
 
防止避稅 
 
16.  委員察悉，適用於不經法院的合資格合併的特別稅務處理包括

可把參與合併公司未用以抵銷利潤的合併前虧損抵銷合併後公司的應評

稅利潤。委員擔心企業或會透過空殼公司濫用擬議稅務處理，並詢問政府

當局有何應對方法。 
 
17.  政府當局指出，有關的稅務處理申請須符合多個限制和條件，

包括相同行業測試(即合資格虧損用以抵銷合併後公司應評稅利潤，只適
用於繼承自參與合併公司的相同行業、專業或業務的方面)。不符合該等
限制和條件的公司不可享有相關的稅務處理，另外亦設有防避稅條文，

以防出現濫用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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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子方式報稅 
 
18.  委員強調，政府當局提倡電子報稅的同時，亦應解決"稅務易"
網站的現有問題(例如網站無法收取財務報表)。委員亦詢問透過現有"稅
務易"網站報稅的公司屬於甚麼規模，以及政府採取或計劃採取甚麼措施
鼓勵公司使用"稅務易"網站。 
 
19.  政府當局表示，現時使用 "稅務易 "網站的公司大部分是小型
公司；大企業使用"稅務易"網站的數目相對較少，因為該系統上載容量
有限，現時未能收取大企業提交的財務文件。財委會已批准一筆約 7 億
4,200萬元的新承擔額，用以把稅務局的資訊科技系統及設施優化並重置
於啟德發展區的新稅務大樓，包括建立新的商業稅務網站。商業稅務網站

擬於 2023年左右推出，該網站可讓稅務局透過電子方式收取數量龐大的
會計及財務數據，預料會令更多大企業以電子方式報稅。 
 
 

最新發展 

 
20.  在 2021年 3月 26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議定成立法案
委員會對條例草案進行審議。 
 

 

相關文件 

 
21.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21年 4月 19日 
 



附錄 
 

相關文件一覽表 
 
 

日期 事件 文件 

2021 年 1 月 4 日 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 
 

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1)417/20-21(06)號文件) 
 

2021 年 3 月 24 日 
 

《2021 年稅務(修訂) 
(雜項條文)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文本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TsyB R 183/700-6/12/0 (C))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 LS57/20-21 號文件)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panels/fa/papers/fa20210104cb1-417-6-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panels/fa/papers/fa20210104cb1-417-6-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bills/b202103195.pdf
http://snobfle02.legco.hksar/sharedoc/r&d/Inland_Revenue_(Amendment)_(Miscellaneous_Provisions)_Bill_202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hc/papers/hc20210326ls-57-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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